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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开展增资所涉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

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1号令”）等相关规定，

现将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与中国人民

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集团”）、中国人民财产

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财险”）签署《人保再保险股

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所涉重大关联交易相

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2023 年 10 月 13 日，本公司与人保集团、人保财险签订《人

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》，增资金额 1,999,999,986.00

元人民币（币种下同）；其中，人保集团增资 1,019,999,992.86 元，

人保财险增资 979,999,993.14 元，均以现金增资（以下简称“本次

增资”）。按照 1 号令相关规定，本次增资属于本公司的重大关联

交易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为本公司股权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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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人保集团 

名称：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、国有控股） 

经营范围：投资并持有上市公司、保险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

的股份；监督管理控股投资企业的各种国内、国际业务；国家授

权或委托的政策性保险业务；经中国保监会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

的其他业务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

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

动。）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廷科 

注册地址（住所）：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8 号 1 至 13 层 

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截至本次增资前，人保集团注册资本

4422399.0583 万元，人保集团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完成 A 股发

行上市，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1,800,000,000 股，每股

面值 1.00 元，增加注册资本 1,800,000,000 元，注册资本由

4242399.0583 万元变更为 4422399.0583 万元。 

2.人保财险 

名称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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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财产损失保险、责任保险、信用保险、意外伤害

保险、短期健康保险、保证保险等人民币或外币保险业务；与上

述业务相关的再保险业务；各类财产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、短期

健康保险及其再保险的服务与咨询业务；代理保险机构办理有关

业务；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和资金运用业务；国家法律法规

规定的或国家保险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

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

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法定代表人：于泽 

注册地址（住所）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院 2 号

楼 

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截至本次增资前，人保财险注册资本

2224276.5303 万元，人保财险于 2018 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，注册

资本相应由 1482851.0202 万元变更为 2224276.5303 万元。 

（二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
人保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持股比例为 51%；人保财险

是本公司股东，持股比例为 49%；本公司与人保财险同为人保集

团的控股子公司。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（一）定价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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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增资由人保集团和人保财险按照原持股比例对本公司

进行同比例增资。本次增资价格以本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

日经审计净资产为基数，确定每股认购价格为 1.02 元。 

（二）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定价符合诚信及公允原则，符合《企业国有资产

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国资委、财政部令第 32 号）、《关

于进一步明确国有金融企业增资扩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财金〔2019〕130 号）规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金额及交易价格 

本次增资金额为 1,999,999,986.00 元，每股认购价格为 1.02

元，人保集团增资金额为 1,019,999,992.86 元，占比 51%；人保

财险增资金额为 979,999,993.14 元，占比 49%。 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 

一次性现金结付。 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 

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（章）并加盖公章后

于协议文首载明签署之日起成立生效。 

五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（一）交易金额 

本次关联交易中，人保集团向本公司增资 1,019,999,992.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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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人保财险向本公司增资 979,999,993.14 元。本次增资按现有

持股比例增资，增资完成后人保集团和人保财险持有本公司股权

比例不变，分别为 51%、49%。 

（二）相应比例 

本次交易不适用相关比例要求。 

六、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

决议情况 

上述重大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

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。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全体委员一

致同意《关于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提交董事会

审议。 

2023 年 8 月 31 日，本公司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

会第二十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增资的议案》。关联董事肖建友先生和降彩石先生回避表决，其他

有表决权的董事一致表决通过。董事会 5 票同意，无反对票和弃

权票。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，并授权管理层审批增资协

议并落实增资后续相关工作。 

2023 年 8 月 31 日，本公司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第三次临

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

议案》。表决结果为 4,000,000,000 股赞成，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

股份的 100%; 0 股反对；0 股弃权。股东大会同意向人保再保险

股份有限公司增资。本次增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，每股认购



6 

 

价格为 1.02 元，由人保集团和人保财险以现金认缴方式按原持股

比例同比例增资，增资金额分别为 1,019,999,992.86 元和

979,999,993.14 元，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5,960,784,300 元。 

七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本公司独立董事陈冬梅女士、王真女士和杨思群先生对《关

于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进行认真审查，认为本

次交易符合公允性、合规性并已依规履行内部审批程序，并在本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时投赞成票。 

八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。 

 

本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

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

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

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反映。 

 

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 10 月 18 日 

 


